

环翠楼街道
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翠楼街道办事处特向社会公布2013年度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
一、概述
2013年，按照上级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我处把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了长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按照“公正、公平、便民”的总体原则及“及时、准确”的总体要求，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与建设服务政府和诚信政府的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相结合，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切实推进全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在进一步加强我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主要做到：1.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文件，不断提高推行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2.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编制了环翠楼街道信息公开指南及目录，制定了主动公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制度和保密审查制度等相关制度。3.明确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时限，按照“合法、全面、准确、及时”的要求公开政府信息，并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发生变化或失效时及时更新。4.不断规范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流程。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的主要内容。2013年，我处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56条。其中，业务管理类信息60条，内容主要包括：计生、民政、残联、劳动保障、财政所、社会事务、司法综治等，占总体的比例为38%；社区建设类的信息61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9%；其他信息34条，主要为社区信息，占总体的比例为22%。
（二）受理咨询、投诉等情况。2013年全处共接受群众咨询约14000人次，其中现场咨询5300人次，电话咨询8700人次，网上咨询1次。
三、政府信息公开方式
（一）政府信息公开网页建设情况。为给政府信息公开提供载体，我处在环翠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中建立了环翠楼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公开网页，在此基础上，各口也按照要求对政府信息进行了网上录入，听取群众意见，及时答复有关疑难，为百姓收集、使用政府信息提供了良好保障。
（二）信息公开场所的建设情况。根据我处情况，在办事处内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并设立环翠楼社区服务中心，各居委会也实现了一站式便民服务，接受群众的现场咨询。
四、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内容及落实情况
（一）公开目录、指南编制情况。按照要求编制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目录分为机构职能、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业务工作、社区建设、统计数据、其他信息等七大类。
（二）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发布及时、完整、真实。对新产生和获得的政府信息，都按照法律规定在信息形成或更新20日内及时发布或更新，每条信息包括发布主体、信息来源、信息名称、内容描述、产生日期、公开类型等详细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受理处理及时、合法。按照条例要求，我处采取了书面申请和网上申请制度，制定了申请书范本、申请程序，依法受理公开申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选择书面或网上申请政府信息。
（四）区政府布置的其他事项完成情况。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我处按照区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及时完成了区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监督情况
2013年度未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认真监督所属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推进工作开展情况，未出现延迟、推脱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3年，环翠楼街道办事处未出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费及减免情况。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步打算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2.更新公开内容的速度有待于进一步改善；3.信息公开的数量需要进一步加大。
[bookmark: _GoBack]（二）改进措施
一是统一认识，努力规范工作流程。进一步树立街道多掌握的政府信息，及时提供，定期维护，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公正能够方便查询。二是继续及时、准确公布各项信息，方便群众了解最新发展动态，向实际工作成效显著的兄弟单位学习取经，结合我处实际，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环翠楼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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